
 

 

         当前，党纪学习教育正在全党扎实开展。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通知》强调，党纪学习教育要注重融入日常、抓
在经常。这一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要使铁的纪律转化
为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将党纪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让党员干部
在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中进一步明确日常言行的衡量标尺，把纪律要求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      
         加强纪律教育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一项基础

性、经常性工作，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长效贵在长久，功夫重在平常。
对党员干部来说，党纪学习既是当前重大的政治任务，也是伴随其一生的必
修课、常修课。 
        将党纪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关键在于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
少数”，通过示范作用带动“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
会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党员干部对党纪学习教育的认知与行动。 
         将党纪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结合时代条件积极探索宣传教

育的有效途径，增强其吸引力和感染力，真正触及党员干部灵魂深处。一方
面，要加强启发式教育。创新表达方式，多在喜闻乐见、交流共鸣上下功夫，
防止单向灌输多、双向互动少的照本宣科，而是多用鲜活事例，把道理讲深、
讲透。另一方面，要精准施策、因材施教。针对不同地域、领域、层级特点
分层分类开展教育，突出对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等重点对
象的警示教育，避免“大水漫灌”般的教育方式，不断增强  党纪学习教育的针
对性实效性。 
         学习党的纪律规矩，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最忌浮皮潦草、心态浮躁。要

原原本本、逐章逐条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用心钻研把握，时
刻对标对表，日积跬步、笃行不怠。努力养成纪律自觉，把他律要求转化为
内在追求，让党纪真正成为行动指南和日常遵循。 
                                                                  
                                                                                （来源： 《中国纪检监察报》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指出，“目前正在开展党纪

学习教育，要真抓实学、善始善终，以学纪知纪明纪促进遵纪守纪执

纪”。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要求，强化

学习、严守纪律，增强纪律养成，加强自我约束，提高免疫能力，做

到忠诚干净担当。 

         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对党员干部来说，学纪知纪明纪，其目

的就是要遵规守纪，守好干事创业、为人做事的底线。只有原原本本

学、联系实际学、坚持不懈学，真正学深悟透，搞清楚党的纪律规矩

是什么，弄明白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才能自觉用党规党纪校正思

想和行动，做到不偏向、不越轨、不出格，担得起重任、干得了实事。

如果在学习纪律上不下功夫，对党规党纪不上心、不了解、不掌握，

就很难做到遵纪守纪，跑风漏气、脱纲离谱就在所难免，突破底线、

逾越红线就是迟早的事。 

  纪律是一种规范约束，也是一种党性要求。学纪知纪明纪的过程，

是增强纪律意识、提高党性修养的过程，也是把他律转化为自律、把

强制转化为自觉的过程。在我们党内，谷文昌“不沾公家一寸木材”，

杨业功“不收他人一张宣纸”，孔繁森“不允许儿子拿单位一个笔记

本”，黄开群“不多吃公家一个鸡蛋”……这些优秀共产党人坚持从

小事小节做起，成为党规党纪的自觉遵守者、忠实捍卫者。他们之所

以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很重要就是知晓纪律的内容、懂得纪律

的意义、明确纪律的价值，真正做到了自念紧箍咒、自筑篱笆墙。 

         新时代新征程上，党员干部应积极投身党纪学习教育，真正把铁

的纪律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并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安心工

作、放手干事，锐意进取、积极作为，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新征程反腐败斗争，必须在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上持

续发力、纵深推进。总的要求是，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不断拓展反腐败斗争深度广度，对

症下药、精准施治、多措并举，让反复发作的老问题逐渐减少，让新

出现的问题难以蔓延，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常态化、长效化。 

         ——习近平2024年1月8日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 

 



  

严查“蝇贪蚁腐”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漫画/李潇 作者/方楚鸿 

        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榆盘镇苏家村党支部原副书记李响明利用保管
村民惠农资金“一折统”之机，贪污侵占各类惠农资金10.3万元，骗取
村集体机动地退耕还林补助2.3万元；河南省柘城县安平镇自然资源所原

所长王新玉以建房建场协调费、土地性质变更协调费等为由，非法收受
或索取费用共计22.3万元……近日，多地通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

问题典型案例，不少案例存在吃拿卡要、贪污侵占、虚报冒领、截留挪
用等问题。这些案件尽管涉案金额不大，却严重啃食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不仅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破坏干群关系，还阻碍乡村振兴发展。
对此，必须下大气力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蝇贪蚁腐”，持续释放一严
到底的强烈信号。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不仅要认识“蝇贪蚁腐”的危害性，更要

深挖症结，方能对症下药。一方面，村级“一肩挑”人员事权大，部分
农村事项管理松散混乱、制度不健全，容易出现村干部大包大揽、违规
决策、擅自处置等廉洁风险。另一方面，乡村振兴领域点多面广，资金
量不小，且部分集体“三资”底数不清、数字不准，容易滋生“微腐
败”。此外，农村地区地方小、熟人多，基层监督受困于“人情干扰”。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党纪学习教育丨违规谋取人事利益的相关处分规定 
 

画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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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人事工作涉及广大干部、职工切身利益，关系干部、职

工队伍的素质和稳定，事关人才评价机制落实。《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第八十六条对违规谋取人事利益行为及其适用处分

种类和幅度进行了规定：在干部、职工的录用、考核、职务职级

晋升、职称评聘、荣誉表彰，授予学术称号和征兵、安置退役军

人等工作中，隐瞒、歪曲事实真相，或者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

影响违反有关规定为本人或者其他人谋取利益的，给予警告或者

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弄虚作假，骗取职务、职

级、职称、待遇、资格、学历、学位、荣誉、称号或者其他利益

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